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218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詹永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何金陞律師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詐欺案件，對於本院113年度上易

字第312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0日第二審刑事確定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725號；原審案號：臺

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10號）不服，聲請再審，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甲○○（下稱再審聲請人）聲請再審

意旨略以：

　㈠應受聲請聲明之新證據：告訴人於民國（下同）111年8月21

日簽發於再審聲請人之面額新臺幣（下同）712萬元之本票

（聲證1)。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113年度上聲議字

第442號處分書（聲證2）。

　㈡原判決理由認告訴人對再審聲請人之匯款，並非償還告訴人

之借款債務，而是受再審聲請人詐欺所為之匯款，惟再審聲

請人與告訴人間確有借貸債務存在，漏未審酌告訴人於111

年8月21日簽發於再審聲請人之面額712萬元本票（聲證1)

，且足生影響於判決之結果，故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

項第6款、第421條之再審事由：

　　⒈再審聲請人與告訴人有借款712萬元之事實，業有再審聲

請人於偵查中提出與告訴人簽立之借據為證（偵字卷第24

7至249頁）。惟原審判決卻認為，本案借據所載之712萬

元借款金額非小，再審聲請人辯稱均係以現金交付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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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僅未先與告訴人簽立書面契約，甚至也未要求告訴

人填寫收據，實與一般鉅額借款之常情有違，認為告訴人

向再審聲請人之匯款，應非返還借款。惟查，本案告訴人

未曾否認有向再審聲請人借款，或與再審聲請人簽立本案

借款契約之事實，就與再審聲請人間有高達712萬元之債

權債務關係未置一詞，已有避重就輕之虞，而借款金額之

交付方式本不限於匯款，觀諸再審聲請人與告訴人所簽立

之本案借據，已明確記載告訴人就借款金額已「收訖無

訛」等文字，揆諸前開民事實務見解，就消費借貸關係之

「借貸合意」和「交付借款」要件均已具備，故貸與人已

盡其舉證責任。

　　⒉且本案告訴人於111年8月21日簽署本案借據時，又有同時

簽發面額712萬元之本票擔保借款（聲證1)，但未經提出

於原審，故未經原審審酌，而告訴人向再審聲請人借款既

然屬實，則告訴人以匯款之方式返還借款，應與常情無

違，反之，若告訴人未曾向再審聲請人取得借款，何以會

願意簽立本案借據，尚且開立面額712萬元之本票於再審

聲請人。由此可見，告訴人應有為脫免其借款債務，故意

提起本案詐欺告訴之動機。

　　⒊原審判決又謂本案借據訂約日為111年8月21日，但告訴人

早在111年5月10日即開始匯款於再審聲請人，其時序與再

審聲請人辯稱係告訴人向其借款之辯詞有所齟齬等語。惟

民間熟人相互借調款項，未必都會簽立白紙黑字之借據，

常見有借到一定程度，才事後補簽借據之作法。故補簽借

據乃借款實務上常見之作法，有另案高等法院106上易字

第849號判決意旨可資參考。

　　⒋再審聲請人與告訴人認識20多年以上之朋友，再審聲請人

於原審偵查中，就檢察官詢問何以到111年8月才書寫借款

契約書，答稱：「因為我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我朋友

提醒我這樣不是辦法，所以才在111年8月21日簽立借據，

之前是基於無條件信任他」（偵字卷第243頁），可知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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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聲請人因兩人之交情匪淺，起初基於信賴並未要求告訴

人簽署借據或本票，是事後經朋友提醒，又見告訴人未還

款，才請告訴人補簽本案借據和開立用以擔保之本票，此

舉應符合社會常情，足以採信。而告訴人尚未返還712萬

元本金債務，再審聲請人大可以持借據或本票向告訴人催

款，又何須以詐騙之方式取得還款。原審判決所為之認定

顯與事實相違，應不容採。

　　⒌綜上所述，再審聲請人與告訴人間確有712萬元借貸債務

存在，本案再審聲請人收受之告訴人匯款，應係告訴人返

還借款，原審判決未經審酌告訴人於111年8月21日簽發於

再審聲請人之面額712萬元之本票（聲證一），逕自認為

告訴人對再審聲請人之匯款，是受再審聲請人詐欺所為之

匯款，故原審判決有新證據漏未審酌，且如經斟酌，足證

告訴人所為之匯款應係償還借款，故足生影響於判決結

果，應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421條之再審

事由。

　㈢原審判決未經斟酌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113年度上

聲議字第442號處分書之理由（聲證2)，而告訴人既有訛詐

陷害再審聲請人之意圖，告訴人於112年3月21日提出的錄音

檔和譯文（偵字卷第177頁），顯有使再審聲請人入罪之動

機甚明，原審判決逕自採認告訴人提出之112年3月21日錄音

為認定再審聲請人有罪之主要證據，顯然違背嚴格證明法

則，為判決違背法令，且足生影響於判決結果，當屬刑事訴

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421條之再審之正當理由：

　　⒈原審判決採認告訴人提出之112年3月21日對話錄音逐字

稿，認為告訴人曾提及「律師」、「律師費」等語，但再

審聲請人並未質疑，僅係不斷要求告訴人必須撤告，此與

常人聽聞自己未做過之事，多會提出疑問或希望對方進一

步說明之反應不符，堪認告訴人證認被告佯稱可代為找律

師而要求告訴人付款等語，並非虛妄等語。惟查，告訴人

除本案詐欺部分外，另有對再審聲請人提起強制性交之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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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事實背景均相同，係主張再審聲請人利用告訴人面臨

虛擬貨幣詐欺求助無門，訛騙告訴人有方法可以解決，並

趁虛而入，違反告訴人意願多次強制性交，導致告訴人

「人財兩失」，其中財物的部分即本案詐欺告訴，而就告

訴強制性交之部分，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113

年度上聲議字第442號處分書駁回告訴人之再議聲請（聲

證2)，理由認為，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前後證述內容不

一，告訴人對於各次細節均無法詳實陳述，而112年3月19

日至3月21日間之對話紀錄截圖內容也未提及有強制性交

一事，且從本案再審聲請人傳送於告訴人之訊息觀之，再

審聲請人僅是希望告訴人能撤銷告訴，並會向法院申請本

票裁定等行使法律上權利等語。

　　⒉由上開處分書駁回再議聲請理由，可知告訴人提起強制性

交之告訴，顯無憑據，應屬濫訴，告訴人係因其曾向再審

聲請人借款，卻因投資虛擬貨幣遭詐騙情事，無法如期還

款，擔心再審聲請人催討債務，或遭家人逼問金錢流向等

情，故意提起強制性交和詐欺之告訴，而告訴人既有訛詐

陷害再審聲請人之意圖，告訴人於112年3月21日提出的錄

音檔和譯文（偵字卷第177頁），顯有使再審聲請人入罪

之動機甚明，而觀諸譯文內容，通篇都是告訴人一直引誘

再審聲請人回應、附和，而再審聲請人在告訴人數十次的

引誘下，僅有依據打發式的附和「嘿阿」，就被原審判決

採認，認為再審聲請人確有向告訴人佯稱可代為找律師而

要求再審聲請人付款之行為，並作認定有罪之刑事確定判

決的主要論據，原確定判決顯然違背刑事訴訟法嚴格證明

法則，本案應無從達到無合理懷疑確信之要求，原審判決

應有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形。

　　⒊綜上所述，原審判決未經斟酌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

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442號處分書之理由，而告訴人既有

誣告再審聲請人之故意，告訴人於112年3月21日提出的錄

音檔和譯文，顯有使再審聲請人入罪之動機甚明，原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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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逕自採認告訴人提出之112年3月21日錄音為認定有罪之

主要論據，顯然違背嚴格證明法則，為判決違背法令，且

足生影響於判決結果，當屬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

款、第421條之聲請再審之正當理由。

　㈣聲請調査證據：

　　⒈再審聲請人聲請鈞院依職權調閱臺灣彰化地檢署112年度

偵字第10172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

分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442號處分書卷宗。

　　⒉待證事實：告訴人係因曾向再審聲請人借款，卻因投資虛

擬貨幣遭詐騙情事，無法如期還款，擔心遭再審聲請人催

討債務，或遭家人逼問金錢流向等情，故意對再審聲請人

提起強制性交和詐欺之告訴，故具有誣告再審聲請人之故

意。

　　⒊調查之必要性：原審判決未經審酌前案強制性交部分不起

訴之原因和理由，告訴人應有誣告再審聲請人之動機，所

為之聲請人本案有罪之刑事判決，顯然違背刑事訴訟法嚴

格證明法則，且足影響於判決結果，故應有調查之必要性

等語。

二、按受理再審聲請之法院，首應審查其再審之聲請是否具備合

法條件，若其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時，即應依刑事訴訟

法第433條以裁定駁回之。必也再審之聲請合法，始進而審

查其再審有無理由。次按不得上訴於第3審法院之案件，其

經第2審確定之有罪判決，就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

未審酌為理由而聲請再審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為之，

刑事訴訟法第421條、第424條分別定有明文。而上揭20日之

期間係不變期日，倘若逾期始提出再審之聲請，則因該程序

規定之違反已無從補正，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規定，予

以駁回。又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

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

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

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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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

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

分別定有明文。準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須具

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

查審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

前或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

決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

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本於自由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

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

及調查斟酌之情形。通過新規性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

「顯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

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

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

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

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

開啟再審程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

配，並非再審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

如聲請再審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

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

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

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

審之要件。

三、經查：

　㈠再審聲請人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起訴後，原審於113年2月

29日以113年度易字第11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及未扣

案之犯罪所得沒收等情。再審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嗣經

本院於113年8月20日判決駁回其上訴確定在案，合先敘明。

　㈡再審聲請人雖以前詞聲請再審。然關於刑事訴訟法第421條

規定業已提出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之聲請再審部分，因本院受

理上開之詐欺案件，係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規定為不得上

訴於第3審法院之案件，而本院係於113年8月20日審結並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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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判決，該判決於113年8月28日送達再審聲請人於彰化縣○

○鄉○○路0段○○巷0號之住所。因未會晤本人，因而寄存

送達於轄區之永安派出所，有該送達證書影本1份在卷可

參。又依刑事訴訟法第62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1項，

可知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綜合刑事

訴訟法第424條規定，就持同法第421條事由聲請再審，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為之（計算式：10日+20日+在途期間5

日，113年10月2日屆滿）。詎再審聲請人遲至113年10月8日

始依刑事訴訟法第421條規定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事由聲請

再審，有「刑事聲請再審狀」上所蓋本院收狀章戳1枚可憑

（本院卷第3頁）。可知顯已逾越法定不變期間，且無從補

正，揆諸前開說明，再審聲請人依該規定所為之聲請再審，

顯然逾越法定期間，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㈢又關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聲請再審部分：

　　⒈告訴人所簽發之111年8月21日、金額712萬元之本票（聲

證1，下稱系爭本票），雖未於本院原確定判決言詞辯論

終結前調查、審酌，符合未具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

然就「顯著性」而言：

　　　①再審聲請人於偵訊時陳稱：系爭本票是在寫借據時一併

簽發，並同時收取告訴人之雙證件等語（偵卷第100

頁），又系爭本票一直都由被告保管中乙情，亦據再審

聲請人於本院訊問時陳稱在卷（本院卷第52頁），從

而，系爭本票在本院原確定判決言詞辯論前業已存在，

且再審聲請人並無不能提出之困難，再審聲請人於該案

偵查、審理過程中，自始就告訴人匯付之款項辯稱係清

償借貸款項，縱再審聲請人於該案審理過程中未委任辯

護人為其辯論，然其於主動提出借據，並向檢察官表明

曾取得本票供擔保之情況下，卻遲未提出系爭本票，再

審聲請人遲誤提出此證據資料之動機已屬可議。

　　　②觀諸系爭本票上之發票日期為111年8月21日，核與再審

聲請人於偵查時所提出借據上記載之日期同一，再審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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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憑該借據主張告訴人係向其借貸，始簽立借據及簽

發本票。而原確定判決業已說明：依照該借款契約書訂

約日為民國111年8月21日，而告訴人早已於111年5月10

日即開始匯款給再審聲請人，其時間序顯與再審聲請人

所述係告訴人向其借款之辯詞有所齟齬；且該借據所載

之712萬元借款金額非小，再審聲請人辯稱均係以現金

交付告訴人，其不僅未先與告訴人訂立書面契約，甚至

也未要求告訴人填寫收據，實與一般鉅額借款之常情有

違；且告訴人將如原確定判決附表所示款項交付再審聲

請人時，多係以轉帳匯款方式為之，亦與再審聲請人辯

稱告訴人不願以匯款方式留存金流紀錄之辯詞有所矛

盾，因認再審聲請人於偵查、審理時提出借款契約書，

欲作為證明告訴人先後匯付款項，係欲清償該借款等

語，不足採信之論證，經核此部分說理合乎邏輯規則，

並無不妥；雖再審聲請人陳稱一般民間借貸嗣後始書立

借據並簽發本票，亦非罕見，然倘再審聲請人係欲確認

與告訴人前所約定之借貸關係，縱嗣後書立亦應填載實

際約定借款時間，如此始能確認告訴人於111年8月21日

前匯款之原因關係，故再審聲請人提出系爭本票及所執

說明，均不足使本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

懷疑。

　　⒉就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442號

處分書於113年1月31日駁回告訴人對再審聲請人提出之妨

害性自主罪等案件不起訴處分再議聲請部分，縱亦符合新

規性，然就顯著性而言，觀諸該處分書內容，係認卷內無

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告訴人指證之真實性，而認再審聲請人

被訴妨害性自主罪等案件犯罪嫌疑不足，該處分書並未具

體敘明告訴人有何刻意捏造事證誣指之情。從而，亦難憑

該處分書推認告訴人就本案有誣告再審聲請人詐欺之情，

基此，再審聲請人聲請本院調閱該案卷證部分，亦無調查

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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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綜上，再審聲請人所執新證據主張，雖均具備新規性，然就

顯著性而言，與卷內其他證據一併觀察，無非係就原確定判

決業已審酌之事項，徒憑己見，再事爭執，核與刑事訴訟法

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要件不符，揆諸首揭說明，自非

適法之再審事由，其聲請再審並無理由，亦應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前段、第434條第1項，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靜　琪

　　　　　　　　　　　　　　　 法　官　柯　志　民

　　 　　　　　　　　　　　　　法　官　簡　婉　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林　書　慶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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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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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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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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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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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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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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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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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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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218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詹永存




代  理  人  何金陞律師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詐欺案件，對於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312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0日第二審刑事確定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725號；原審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10號）不服，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甲○○（下稱再審聲請人）聲請再審意旨略以：
　㈠應受聲請聲明之新證據：告訴人於民國（下同）111年8月21日簽發於再審聲請人之面額新臺幣（下同）712萬元之本票（聲證1)。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442號處分書（聲證2）。
　㈡原判決理由認告訴人對再審聲請人之匯款，並非償還告訴人之借款債務，而是受再審聲請人詐欺所為之匯款，惟再審聲請人與告訴人間確有借貸債務存在，漏未審酌告訴人於111年8月21日簽發於再審聲請人之面額712萬元本票（聲證1) ，且足生影響於判決之結果，故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 項第6款、第421條之再審事由：
　　⒈再審聲請人與告訴人有借款712萬元之事實，業有再審聲請人於偵查中提出與告訴人簽立之借據為證（偵字卷第247至249頁）。惟原審判決卻認為，本案借據所載之712萬元借款金額非小，再審聲請人辯稱均係以現金交付告訴人，不僅未先與告訴人簽立書面契約，甚至也未要求告訴人填寫收據，實與一般鉅額借款之常情有違，認為告訴人向再審聲請人之匯款，應非返還借款。惟查，本案告訴人未曾否認有向再審聲請人借款，或與再審聲請人簽立本案借款契約之事實，就與再審聲請人間有高達712萬元之債權債務關係未置一詞，已有避重就輕之虞，而借款金額之交付方式本不限於匯款，觀諸再審聲請人與告訴人所簽立之本案借據，已明確記載告訴人就借款金額已「收訖無訛」等文字，揆諸前開民事實務見解，就消費借貸關係之「借貸合意」和「交付借款」要件均已具備，故貸與人已盡其舉證責任。
　　⒉且本案告訴人於111年8月21日簽署本案借據時，又有同時簽發面額712萬元之本票擔保借款（聲證1)，但未經提出於原審，故未經原審審酌，而告訴人向再審聲請人借款既然屬實，則告訴人以匯款之方式返還借款，應與常情無違，反之，若告訴人未曾向再審聲請人取得借款，何以會願意簽立本案借據，尚且開立面額712萬元之本票於再審聲請人。由此可見，告訴人應有為脫免其借款債務，故意提起本案詐欺告訴之動機。
　　⒊原審判決又謂本案借據訂約日為111年8月21日，但告訴人早在111年5月10日即開始匯款於再審聲請人，其時序與再審聲請人辯稱係告訴人向其借款之辯詞有所齟齬等語。惟民間熟人相互借調款項，未必都會簽立白紙黑字之借據，常見有借到一定程度，才事後補簽借據之作法。故補簽借據乃借款實務上常見之作法，有另案高等法院106上易字第849號判決意旨可資參考。
　　⒋再審聲請人與告訴人認識20多年以上之朋友，再審聲請人於原審偵查中，就檢察官詢問何以到111年8月才書寫借款契約書，答稱：「因為我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我朋友提醒我這樣不是辦法，所以才在111年8月21日簽立借據，之前是基於無條件信任他」（偵字卷第243頁），可知再審聲請人因兩人之交情匪淺，起初基於信賴並未要求告訴人簽署借據或本票，是事後經朋友提醒，又見告訴人未還款，才請告訴人補簽本案借據和開立用以擔保之本票，此舉應符合社會常情，足以採信。而告訴人尚未返還712萬元本金債務，再審聲請人大可以持借據或本票向告訴人催款，又何須以詐騙之方式取得還款。原審判決所為之認定顯與事實相違，應不容採。
　　⒌綜上所述，再審聲請人與告訴人間確有712萬元借貸債務存在，本案再審聲請人收受之告訴人匯款，應係告訴人返還借款，原審判決未經審酌告訴人於111年8月21日簽發於再審聲請人之面額712萬元之本票（聲證一），逕自認為告訴人對再審聲請人之匯款，是受再審聲請人詐欺所為之匯款，故原審判決有新證據漏未審酌，且如經斟酌，足證告訴人所為之匯款應係償還借款，故足生影響於判決結果，應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421條之再審事由。
　㈢原審判決未經斟酌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442號處分書之理由（聲證2)，而告訴人既有訛詐陷害再審聲請人之意圖，告訴人於112年3月21日提出的錄音檔和譯文（偵字卷第177頁），顯有使再審聲請人入罪之動機甚明，原審判決逕自採認告訴人提出之112年3月21日錄音為認定再審聲請人有罪之主要證據，顯然違背嚴格證明法則，為判決違背法令，且足生影響於判決結果，當屬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421條之再審之正當理由：
　　⒈原審判決採認告訴人提出之112年3月21日對話錄音逐字稿，認為告訴人曾提及「律師」、「律師費」等語，但再審聲請人並未質疑，僅係不斷要求告訴人必須撤告，此與常人聽聞自己未做過之事，多會提出疑問或希望對方進一步說明之反應不符，堪認告訴人證認被告佯稱可代為找律師而要求告訴人付款等語，並非虛妄等語。惟查，告訴人除本案詐欺部分外，另有對再審聲請人提起強制性交之告訴，事實背景均相同，係主張再審聲請人利用告訴人面臨虛擬貨幣詐欺求助無門，訛騙告訴人有方法可以解決，並趁虛而入，違反告訴人意願多次強制性交，導致告訴人「人財兩失」，其中財物的部分即本案詐欺告訴，而就告訴強制性交之部分，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442號處分書駁回告訴人之再議聲請（聲證2)，理由認為，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前後證述內容不一，告訴人對於各次細節均無法詳實陳述，而112年3月19日至3月21日間之對話紀錄截圖內容也未提及有強制性交一事，且從本案再審聲請人傳送於告訴人之訊息觀之，再審聲請人僅是希望告訴人能撤銷告訴，並會向法院申請本票裁定等行使法律上權利等語。
　　⒉由上開處分書駁回再議聲請理由，可知告訴人提起強制性交之告訴，顯無憑據，應屬濫訴，告訴人係因其曾向再審聲請人借款，卻因投資虛擬貨幣遭詐騙情事，無法如期還款，擔心再審聲請人催討債務，或遭家人逼問金錢流向等情，故意提起強制性交和詐欺之告訴，而告訴人既有訛詐陷害再審聲請人之意圖，告訴人於112年3月21日提出的錄音檔和譯文（偵字卷第177頁），顯有使再審聲請人入罪之動機甚明，而觀諸譯文內容，通篇都是告訴人一直引誘再審聲請人回應、附和，而再審聲請人在告訴人數十次的引誘下，僅有依據打發式的附和「嘿阿」，就被原審判決採認，認為再審聲請人確有向告訴人佯稱可代為找律師而要求再審聲請人付款之行為，並作認定有罪之刑事確定判決的主要論據，原確定判決顯然違背刑事訴訟法嚴格證明法則，本案應無從達到無合理懷疑確信之要求，原審判決應有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形。
　　⒊綜上所述，原審判決未經斟酌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442號處分書之理由，而告訴人既有誣告再審聲請人之故意，告訴人於112年3月21日提出的錄音檔和譯文，顯有使再審聲請人入罪之動機甚明，原審判決逕自採認告訴人提出之112年3月21日錄音為認定有罪之主要論據，顯然違背嚴格證明法則，為判決違背法令，且足生影響於判決結果，當屬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421條之聲請再審之正當理由。
　㈣聲請調査證據：
　　⒈再審聲請人聲請鈞院依職權調閱臺灣彰化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0172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442號處分書卷宗。
　　⒉待證事實：告訴人係因曾向再審聲請人借款，卻因投資虛擬貨幣遭詐騙情事，無法如期還款，擔心遭再審聲請人催討債務，或遭家人逼問金錢流向等情，故意對再審聲請人提起強制性交和詐欺之告訴，故具有誣告再審聲請人之故意。
　　⒊調查之必要性：原審判決未經審酌前案強制性交部分不起訴之原因和理由，告訴人應有誣告再審聲請人之動機，所為之聲請人本案有罪之刑事判決，顯然違背刑事訴訟法嚴格證明法則，且足影響於判決結果，故應有調查之必要性等語。
二、按受理再審聲請之法院，首應審查其再審之聲請是否具備合法條件，若其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時，即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以裁定駁回之。必也再審之聲請合法，始進而審查其再審有無理由。次按不得上訴於第3審法院之案件，其經第2審確定之有罪判決，就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為理由而聲請再審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為之，刑事訴訟法第421條、第424條分別定有明文。而上揭20日之期間係不變期日，倘若逾期始提出再審之聲請，則因該程序規定之違反已無從補正，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規定，予以駁回。又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決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本於自由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通過新規性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再審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
三、經查：
　㈠再審聲請人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起訴後，原審於113年2月29日以113年度易字第11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及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沒收等情。再審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嗣經本院於113年8月20日判決駁回其上訴確定在案，合先敘明。
　㈡再審聲請人雖以前詞聲請再審。然關於刑事訴訟法第421條規定業已提出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之聲請再審部分，因本院受理上開之詐欺案件，係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規定為不得上訴於第3審法院之案件，而本院係於113年8月20日審結並宣示判決，該判決於113年8月28日送達再審聲請人於彰化縣○○鄉○○路0段○○巷0號之住所。因未會晤本人，因而寄存送達於轄區之永安派出所，有該送達證書影本1份在卷可參。又依刑事訴訟法第62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1項，可知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綜合刑事訴訟法第424條規定，就持同法第421條事由聲請再審，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為之（計算式：10日+20日+在途期間5日，113年10月2日屆滿）。詎再審聲請人遲至113年10月8日始依刑事訴訟法第421條規定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事由聲請再審，有「刑事聲請再審狀」上所蓋本院收狀章戳1枚可憑（本院卷第3頁）。可知顯已逾越法定不變期間，且無從補正，揆諸前開說明，再審聲請人依該規定所為之聲請再審，顯然逾越法定期間，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㈢又關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聲請再審部分：
　　⒈告訴人所簽發之111年8月21日、金額712萬元之本票（聲證1，下稱系爭本票），雖未於本院原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調查、審酌，符合未具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然就「顯著性」而言：
　　　①再審聲請人於偵訊時陳稱：系爭本票是在寫借據時一併簽發，並同時收取告訴人之雙證件等語（偵卷第100頁），又系爭本票一直都由被告保管中乙情，亦據再審聲請人於本院訊問時陳稱在卷（本院卷第52頁），從而，系爭本票在本院原確定判決言詞辯論前業已存在，且再審聲請人並無不能提出之困難，再審聲請人於該案偵查、審理過程中，自始就告訴人匯付之款項辯稱係清償借貸款項，縱再審聲請人於該案審理過程中未委任辯護人為其辯論，然其於主動提出借據，並向檢察官表明曾取得本票供擔保之情況下，卻遲未提出系爭本票，再審聲請人遲誤提出此證據資料之動機已屬可議。
　　　②觀諸系爭本票上之發票日期為111年8月21日，核與再審聲請人於偵查時所提出借據上記載之日期同一，再審聲請人憑該借據主張告訴人係向其借貸，始簽立借據及簽發本票。而原確定判決業已說明：依照該借款契約書訂約日為民國111年8月21日，而告訴人早已於111年5月10日即開始匯款給再審聲請人，其時間序顯與再審聲請人所述係告訴人向其借款之辯詞有所齟齬；且該借據所載之712萬元借款金額非小，再審聲請人辯稱均係以現金交付告訴人，其不僅未先與告訴人訂立書面契約，甚至也未要求告訴人填寫收據，實與一般鉅額借款之常情有違；且告訴人將如原確定判決附表所示款項交付再審聲請人時，多係以轉帳匯款方式為之，亦與再審聲請人辯稱告訴人不願以匯款方式留存金流紀錄之辯詞有所矛盾，因認再審聲請人於偵查、審理時提出借款契約書，欲作為證明告訴人先後匯付款項，係欲清償該借款等語，不足採信之論證，經核此部分說理合乎邏輯規則，並無不妥；雖再審聲請人陳稱一般民間借貸嗣後始書立借據並簽發本票，亦非罕見，然倘再審聲請人係欲確認與告訴人前所約定之借貸關係，縱嗣後書立亦應填載實際約定借款時間，如此始能確認告訴人於111年8月21日前匯款之原因關係，故再審聲請人提出系爭本票及所執說明，均不足使本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
　　⒉就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442號處分書於113年1月31日駁回告訴人對再審聲請人提出之妨害性自主罪等案件不起訴處分再議聲請部分，縱亦符合新規性，然就顯著性而言，觀諸該處分書內容，係認卷內無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告訴人指證之真實性，而認再審聲請人被訴妨害性自主罪等案件犯罪嫌疑不足，該處分書並未具體敘明告訴人有何刻意捏造事證誣指之情。從而，亦難憑該處分書推認告訴人就本案有誣告再審聲請人詐欺之情，基此，再審聲請人聲請本院調閱該案卷證部分，亦無調查之必要。
　㈣綜上，再審聲請人所執新證據主張，雖均具備新規性，然就顯著性而言，與卷內其他證據一併觀察，無非係就原確定判決業已審酌之事項，徒憑己見，再事爭執，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要件不符，揆諸首揭說明，自非適法之再審事由，其聲請再審並無理由，亦應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前段、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靜　琪
　　　　　　　　　　　　　　　 法　官　柯　志　民
　　 　　　　　　　　　　　　　法　官　簡　婉　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林　書　慶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218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詹永存


代  理  人  何金陞律師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詐欺案件，對於本院113年度上易
字第312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0日第二審刑事確定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725號；原審案號：臺
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10號）不服，聲請再審，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甲○○（下稱再審聲請人）聲請再審意
    旨略以：
　㈠應受聲請聲明之新證據：告訴人於民國（下同）111年8月21
    日簽發於再審聲請人之面額新臺幣（下同）712萬元之本票
    （聲證1)。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113年度上聲議字
    第442號處分書（聲證2）。
　㈡原判決理由認告訴人對再審聲請人之匯款，並非償還告訴人
    之借款債務，而是受再審聲請人詐欺所為之匯款，惟再審聲
    請人與告訴人間確有借貸債務存在，漏未審酌告訴人於111
    年8月21日簽發於再審聲請人之面額712萬元本票（聲證1) 
    ，且足生影響於判決之結果，故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 
    項第6款、第421條之再審事由：
　　⒈再審聲請人與告訴人有借款712萬元之事實，業有再審聲請
      人於偵查中提出與告訴人簽立之借據為證（偵字卷第247
      至249頁）。惟原審判決卻認為，本案借據所載之712萬元
      借款金額非小，再審聲請人辯稱均係以現金交付告訴人，
      不僅未先與告訴人簽立書面契約，甚至也未要求告訴人填
      寫收據，實與一般鉅額借款之常情有違，認為告訴人向再
      審聲請人之匯款，應非返還借款。惟查，本案告訴人未曾
      否認有向再審聲請人借款，或與再審聲請人簽立本案借款
      契約之事實，就與再審聲請人間有高達712萬元之債權債
      務關係未置一詞，已有避重就輕之虞，而借款金額之交付
      方式本不限於匯款，觀諸再審聲請人與告訴人所簽立之本
      案借據，已明確記載告訴人就借款金額已「收訖無訛」等
      文字，揆諸前開民事實務見解，就消費借貸關係之「借貸
      合意」和「交付借款」要件均已具備，故貸與人已盡其舉
      證責任。
　　⒉且本案告訴人於111年8月21日簽署本案借據時，又有同時
      簽發面額712萬元之本票擔保借款（聲證1)，但未經提出
      於原審，故未經原審審酌，而告訴人向再審聲請人借款既
      然屬實，則告訴人以匯款之方式返還借款，應與常情無違
      ，反之，若告訴人未曾向再審聲請人取得借款，何以會願
      意簽立本案借據，尚且開立面額712萬元之本票於再審聲
      請人。由此可見，告訴人應有為脫免其借款債務，故意提
      起本案詐欺告訴之動機。
　　⒊原審判決又謂本案借據訂約日為111年8月21日，但告訴人
      早在111年5月10日即開始匯款於再審聲請人，其時序與再
      審聲請人辯稱係告訴人向其借款之辯詞有所齟齬等語。惟
      民間熟人相互借調款項，未必都會簽立白紙黑字之借據，
      常見有借到一定程度，才事後補簽借據之作法。故補簽借
      據乃借款實務上常見之作法，有另案高等法院106上易字
      第849號判決意旨可資參考。
　　⒋再審聲請人與告訴人認識20多年以上之朋友，再審聲請人
      於原審偵查中，就檢察官詢問何以到111年8月才書寫借款
      契約書，答稱：「因為我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我朋友
      提醒我這樣不是辦法，所以才在111年8月21日簽立借據，
      之前是基於無條件信任他」（偵字卷第243頁），可知再
      審聲請人因兩人之交情匪淺，起初基於信賴並未要求告訴
      人簽署借據或本票，是事後經朋友提醒，又見告訴人未還
      款，才請告訴人補簽本案借據和開立用以擔保之本票，此
      舉應符合社會常情，足以採信。而告訴人尚未返還712萬
      元本金債務，再審聲請人大可以持借據或本票向告訴人催
      款，又何須以詐騙之方式取得還款。原審判決所為之認定
      顯與事實相違，應不容採。
　　⒌綜上所述，再審聲請人與告訴人間確有712萬元借貸債務存
      在，本案再審聲請人收受之告訴人匯款，應係告訴人返還
      借款，原審判決未經審酌告訴人於111年8月21日簽發於再
      審聲請人之面額712萬元之本票（聲證一），逕自認為告
      訴人對再審聲請人之匯款，是受再審聲請人詐欺所為之匯
      款，故原審判決有新證據漏未審酌，且如經斟酌，足證告
      訴人所為之匯款應係償還借款，故足生影響於判決結果，
      應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421條之再審事由
      。
　㈢原審判決未經斟酌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113年度上聲
    議字第442號處分書之理由（聲證2)，而告訴人既有訛詐陷
    害再審聲請人之意圖，告訴人於112年3月21日提出的錄音檔
    和譯文（偵字卷第177頁），顯有使再審聲請人入罪之動機
    甚明，原審判決逕自採認告訴人提出之112年3月21日錄音為
    認定再審聲請人有罪之主要證據，顯然違背嚴格證明法則，
    為判決違背法令，且足生影響於判決結果，當屬刑事訴訟法
    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421條之再審之正當理由：
　　⒈原審判決採認告訴人提出之112年3月21日對話錄音逐字稿
      ，認為告訴人曾提及「律師」、「律師費」等語，但再審
      聲請人並未質疑，僅係不斷要求告訴人必須撤告，此與常
      人聽聞自己未做過之事，多會提出疑問或希望對方進一步
      說明之反應不符，堪認告訴人證認被告佯稱可代為找律師
      而要求告訴人付款等語，並非虛妄等語。惟查，告訴人除
      本案詐欺部分外，另有對再審聲請人提起強制性交之告訴
      ，事實背景均相同，係主張再審聲請人利用告訴人面臨虛
      擬貨幣詐欺求助無門，訛騙告訴人有方法可以解決，並趁
      虛而入，違反告訴人意願多次強制性交，導致告訴人「人
      財兩失」，其中財物的部分即本案詐欺告訴，而就告訴強
      制性交之部分，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113年度
      上聲議字第442號處分書駁回告訴人之再議聲請（聲證2)
      ，理由認為，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前後證述內容不一，告
      訴人對於各次細節均無法詳實陳述，而112年3月19日至3
      月21日間之對話紀錄截圖內容也未提及有強制性交一事，
      且從本案再審聲請人傳送於告訴人之訊息觀之，再審聲請
      人僅是希望告訴人能撤銷告訴，並會向法院申請本票裁定
      等行使法律上權利等語。
　　⒉由上開處分書駁回再議聲請理由，可知告訴人提起強制性
      交之告訴，顯無憑據，應屬濫訴，告訴人係因其曾向再審
      聲請人借款，卻因投資虛擬貨幣遭詐騙情事，無法如期還
      款，擔心再審聲請人催討債務，或遭家人逼問金錢流向等
      情，故意提起強制性交和詐欺之告訴，而告訴人既有訛詐
      陷害再審聲請人之意圖，告訴人於112年3月21日提出的錄
      音檔和譯文（偵字卷第177頁），顯有使再審聲請人入罪
      之動機甚明，而觀諸譯文內容，通篇都是告訴人一直引誘
      再審聲請人回應、附和，而再審聲請人在告訴人數十次的
      引誘下，僅有依據打發式的附和「嘿阿」，就被原審判決
      採認，認為再審聲請人確有向告訴人佯稱可代為找律師而
      要求再審聲請人付款之行為，並作認定有罪之刑事確定判
      決的主要論據，原確定判決顯然違背刑事訴訟法嚴格證明
      法則，本案應無從達到無合理懷疑確信之要求，原審判決
      應有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形。
　　⒊綜上所述，原審判決未經斟酌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
      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442號處分書之理由，而告訴人既有
      誣告再審聲請人之故意，告訴人於112年3月21日提出的錄
      音檔和譯文，顯有使再審聲請人入罪之動機甚明，原審判
      決逕自採認告訴人提出之112年3月21日錄音為認定有罪之
      主要論據，顯然違背嚴格證明法則，為判決違背法令，且
      足生影響於判決結果，當屬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
      款、第421條之聲請再審之正當理由。
　㈣聲請調査證據：
　　⒈再審聲請人聲請鈞院依職權調閱臺灣彰化地檢署112年度偵
      字第10172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
      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442號處分書卷宗。
　　⒉待證事實：告訴人係因曾向再審聲請人借款，卻因投資虛
      擬貨幣遭詐騙情事，無法如期還款，擔心遭再審聲請人催
      討債務，或遭家人逼問金錢流向等情，故意對再審聲請人
      提起強制性交和詐欺之告訴，故具有誣告再審聲請人之故
      意。
　　⒊調查之必要性：原審判決未經審酌前案強制性交部分不起
      訴之原因和理由，告訴人應有誣告再審聲請人之動機，所
      為之聲請人本案有罪之刑事判決，顯然違背刑事訴訟法嚴
      格證明法則，且足影響於判決結果，故應有調查之必要性
      等語。
二、按受理再審聲請之法院，首應審查其再審之聲請是否具備合
    法條件，若其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時，即應依刑事訴訟
    法第433條以裁定駁回之。必也再審之聲請合法，始進而審
    查其再審有無理由。次按不得上訴於第3審法院之案件，其
    經第2審確定之有罪判決，就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
    未審酌為理由而聲請再審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為之，
    刑事訴訟法第421條、第424條分別定有明文。而上揭20日之
    期間係不變期日，倘若逾期始提出再審之聲請，則因該程序
    規定之違反已無從補正，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規定，予
    以駁回。又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
    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
    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
    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
    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
    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
    分別定有明文。準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須具
    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
    查審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
    前或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
    決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
    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本於自由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
    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
    及調查斟酌之情形。通過新規性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
    「顯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
    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
    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
    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
    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
    開啟再審程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
    ，並非再審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如
    聲請再審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
    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
    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
    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
    之要件。
三、經查：
　㈠再審聲請人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起訴後，原審於113年2月2
    9日以113年度易字第11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及未扣案
    之犯罪所得沒收等情。再審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嗣經本
    院於113年8月20日判決駁回其上訴確定在案，合先敘明。
　㈡再審聲請人雖以前詞聲請再審。然關於刑事訴訟法第421條規
    定業已提出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之聲請再審部分，因本院受理
    上開之詐欺案件，係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規定為不得上訴
    於第3審法院之案件，而本院係於113年8月20日審結並宣示
    判決，該判決於113年8月28日送達再審聲請人於彰化縣○○鄉
    ○○路0段○○巷0號之住所。因未會晤本人，因而寄存送達於轄
    區之永安派出所，有該送達證書影本1份在卷可參。又依刑
    事訴訟法第62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1項，可知寄存送
    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綜合刑事訴訟法第42
    4條規定，就持同法第421條事由聲請再審，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為之（計算式：10日+20日+在途期間5日，113年10月
    2日屆滿）。詎再審聲請人遲至113年10月8日始依刑事訴訟
    法第421條規定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事由聲請再審，有「刑
    事聲請再審狀」上所蓋本院收狀章戳1枚可憑（本院卷第3頁
    ）。可知顯已逾越法定不變期間，且無從補正，揆諸前開說
    明，再審聲請人依該規定所為之聲請再審，顯然逾越法定期
    間，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㈢又關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聲請再審部分：
　　⒈告訴人所簽發之111年8月21日、金額712萬元之本票（聲證
      1，下稱系爭本票），雖未於本院原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
      結前調查、審酌，符合未具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然
      就「顯著性」而言：
　　　①再審聲請人於偵訊時陳稱：系爭本票是在寫借據時一併
        簽發，並同時收取告訴人之雙證件等語（偵卷第100頁
        ），又系爭本票一直都由被告保管中乙情，亦據再審聲
        請人於本院訊問時陳稱在卷（本院卷第52頁），從而，
        系爭本票在本院原確定判決言詞辯論前業已存在，且再
        審聲請人並無不能提出之困難，再審聲請人於該案偵查
        、審理過程中，自始就告訴人匯付之款項辯稱係清償借
        貸款項，縱再審聲請人於該案審理過程中未委任辯護人
        為其辯論，然其於主動提出借據，並向檢察官表明曾取
        得本票供擔保之情況下，卻遲未提出系爭本票，再審聲
        請人遲誤提出此證據資料之動機已屬可議。
　　　②觀諸系爭本票上之發票日期為111年8月21日，核與再審
        聲請人於偵查時所提出借據上記載之日期同一，再審聲
        請人憑該借據主張告訴人係向其借貸，始簽立借據及簽
        發本票。而原確定判決業已說明：依照該借款契約書訂
        約日為民國111年8月21日，而告訴人早已於111年5月10
        日即開始匯款給再審聲請人，其時間序顯與再審聲請人
        所述係告訴人向其借款之辯詞有所齟齬；且該借據所載
        之712萬元借款金額非小，再審聲請人辯稱均係以現金
        交付告訴人，其不僅未先與告訴人訂立書面契約，甚至
        也未要求告訴人填寫收據，實與一般鉅額借款之常情有
        違；且告訴人將如原確定判決附表所示款項交付再審聲
        請人時，多係以轉帳匯款方式為之，亦與再審聲請人辯
        稱告訴人不願以匯款方式留存金流紀錄之辯詞有所矛盾
        ，因認再審聲請人於偵查、審理時提出借款契約書，欲
        作為證明告訴人先後匯付款項，係欲清償該借款等語，
        不足採信之論證，經核此部分說理合乎邏輯規則，並無
        不妥；雖再審聲請人陳稱一般民間借貸嗣後始書立借據
        並簽發本票，亦非罕見，然倘再審聲請人係欲確認與告
        訴人前所約定之借貸關係，縱嗣後書立亦應填載實際約
        定借款時間，如此始能確認告訴人於111年8月21日前匯
        款之原因關係，故再審聲請人提出系爭本票及所執說明
        ，均不足使本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
        。
　　⒉就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442號
      處分書於113年1月31日駁回告訴人對再審聲請人提出之妨
      害性自主罪等案件不起訴處分再議聲請部分，縱亦符合新
      規性，然就顯著性而言，觀諸該處分書內容，係認卷內無
      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告訴人指證之真實性，而認再審聲請人
      被訴妨害性自主罪等案件犯罪嫌疑不足，該處分書並未具
      體敘明告訴人有何刻意捏造事證誣指之情。從而，亦難憑
      該處分書推認告訴人就本案有誣告再審聲請人詐欺之情，
      基此，再審聲請人聲請本院調閱該案卷證部分，亦無調查
      之必要。
　㈣綜上，再審聲請人所執新證據主張，雖均具備新規性，然就
    顯著性而言，與卷內其他證據一併觀察，無非係就原確定判
    決業已審酌之事項，徒憑己見，再事爭執，核與刑事訴訟法
    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要件不符，揆諸首揭說明，自非
    適法之再審事由，其聲請再審並無理由，亦應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前段、第434條第1項，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靜　琪
　　　　　　　　　　　　　　　 法　官　柯　志　民
　　 　　　　　　　　　　　　　法　官　簡　婉　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林　書　慶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218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詹永存


代  理  人  何金陞律師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詐欺案件，對於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312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0日第二審刑事確定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725號；原審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10號）不服，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甲○○（下稱再審聲請人）聲請再審意旨略以：
　㈠應受聲請聲明之新證據：告訴人於民國（下同）111年8月21日簽發於再審聲請人之面額新臺幣（下同）712萬元之本票（聲證1)。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442號處分書（聲證2）。
　㈡原判決理由認告訴人對再審聲請人之匯款，並非償還告訴人之借款債務，而是受再審聲請人詐欺所為之匯款，惟再審聲請人與告訴人間確有借貸債務存在，漏未審酌告訴人於111年8月21日簽發於再審聲請人之面額712萬元本票（聲證1) ，且足生影響於判決之結果，故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 項第6款、第421條之再審事由：
　　⒈再審聲請人與告訴人有借款712萬元之事實，業有再審聲請人於偵查中提出與告訴人簽立之借據為證（偵字卷第247至249頁）。惟原審判決卻認為，本案借據所載之712萬元借款金額非小，再審聲請人辯稱均係以現金交付告訴人，不僅未先與告訴人簽立書面契約，甚至也未要求告訴人填寫收據，實與一般鉅額借款之常情有違，認為告訴人向再審聲請人之匯款，應非返還借款。惟查，本案告訴人未曾否認有向再審聲請人借款，或與再審聲請人簽立本案借款契約之事實，就與再審聲請人間有高達712萬元之債權債務關係未置一詞，已有避重就輕之虞，而借款金額之交付方式本不限於匯款，觀諸再審聲請人與告訴人所簽立之本案借據，已明確記載告訴人就借款金額已「收訖無訛」等文字，揆諸前開民事實務見解，就消費借貸關係之「借貸合意」和「交付借款」要件均已具備，故貸與人已盡其舉證責任。
　　⒉且本案告訴人於111年8月21日簽署本案借據時，又有同時簽發面額712萬元之本票擔保借款（聲證1)，但未經提出於原審，故未經原審審酌，而告訴人向再審聲請人借款既然屬實，則告訴人以匯款之方式返還借款，應與常情無違，反之，若告訴人未曾向再審聲請人取得借款，何以會願意簽立本案借據，尚且開立面額712萬元之本票於再審聲請人。由此可見，告訴人應有為脫免其借款債務，故意提起本案詐欺告訴之動機。
　　⒊原審判決又謂本案借據訂約日為111年8月21日，但告訴人早在111年5月10日即開始匯款於再審聲請人，其時序與再審聲請人辯稱係告訴人向其借款之辯詞有所齟齬等語。惟民間熟人相互借調款項，未必都會簽立白紙黑字之借據，常見有借到一定程度，才事後補簽借據之作法。故補簽借據乃借款實務上常見之作法，有另案高等法院106上易字第849號判決意旨可資參考。
　　⒋再審聲請人與告訴人認識20多年以上之朋友，再審聲請人於原審偵查中，就檢察官詢問何以到111年8月才書寫借款契約書，答稱：「因為我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我朋友提醒我這樣不是辦法，所以才在111年8月21日簽立借據，之前是基於無條件信任他」（偵字卷第243頁），可知再審聲請人因兩人之交情匪淺，起初基於信賴並未要求告訴人簽署借據或本票，是事後經朋友提醒，又見告訴人未還款，才請告訴人補簽本案借據和開立用以擔保之本票，此舉應符合社會常情，足以採信。而告訴人尚未返還712萬元本金債務，再審聲請人大可以持借據或本票向告訴人催款，又何須以詐騙之方式取得還款。原審判決所為之認定顯與事實相違，應不容採。
　　⒌綜上所述，再審聲請人與告訴人間確有712萬元借貸債務存在，本案再審聲請人收受之告訴人匯款，應係告訴人返還借款，原審判決未經審酌告訴人於111年8月21日簽發於再審聲請人之面額712萬元之本票（聲證一），逕自認為告訴人對再審聲請人之匯款，是受再審聲請人詐欺所為之匯款，故原審判決有新證據漏未審酌，且如經斟酌，足證告訴人所為之匯款應係償還借款，故足生影響於判決結果，應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421條之再審事由。
　㈢原審判決未經斟酌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442號處分書之理由（聲證2)，而告訴人既有訛詐陷害再審聲請人之意圖，告訴人於112年3月21日提出的錄音檔和譯文（偵字卷第177頁），顯有使再審聲請人入罪之動機甚明，原審判決逕自採認告訴人提出之112年3月21日錄音為認定再審聲請人有罪之主要證據，顯然違背嚴格證明法則，為判決違背法令，且足生影響於判決結果，當屬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421條之再審之正當理由：
　　⒈原審判決採認告訴人提出之112年3月21日對話錄音逐字稿，認為告訴人曾提及「律師」、「律師費」等語，但再審聲請人並未質疑，僅係不斷要求告訴人必須撤告，此與常人聽聞自己未做過之事，多會提出疑問或希望對方進一步說明之反應不符，堪認告訴人證認被告佯稱可代為找律師而要求告訴人付款等語，並非虛妄等語。惟查，告訴人除本案詐欺部分外，另有對再審聲請人提起強制性交之告訴，事實背景均相同，係主張再審聲請人利用告訴人面臨虛擬貨幣詐欺求助無門，訛騙告訴人有方法可以解決，並趁虛而入，違反告訴人意願多次強制性交，導致告訴人「人財兩失」，其中財物的部分即本案詐欺告訴，而就告訴強制性交之部分，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442號處分書駁回告訴人之再議聲請（聲證2)，理由認為，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前後證述內容不一，告訴人對於各次細節均無法詳實陳述，而112年3月19日至3月21日間之對話紀錄截圖內容也未提及有強制性交一事，且從本案再審聲請人傳送於告訴人之訊息觀之，再審聲請人僅是希望告訴人能撤銷告訴，並會向法院申請本票裁定等行使法律上權利等語。
　　⒉由上開處分書駁回再議聲請理由，可知告訴人提起強制性交之告訴，顯無憑據，應屬濫訴，告訴人係因其曾向再審聲請人借款，卻因投資虛擬貨幣遭詐騙情事，無法如期還款，擔心再審聲請人催討債務，或遭家人逼問金錢流向等情，故意提起強制性交和詐欺之告訴，而告訴人既有訛詐陷害再審聲請人之意圖，告訴人於112年3月21日提出的錄音檔和譯文（偵字卷第177頁），顯有使再審聲請人入罪之動機甚明，而觀諸譯文內容，通篇都是告訴人一直引誘再審聲請人回應、附和，而再審聲請人在告訴人數十次的引誘下，僅有依據打發式的附和「嘿阿」，就被原審判決採認，認為再審聲請人確有向告訴人佯稱可代為找律師而要求再審聲請人付款之行為，並作認定有罪之刑事確定判決的主要論據，原確定判決顯然違背刑事訴訟法嚴格證明法則，本案應無從達到無合理懷疑確信之要求，原審判決應有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形。
　　⒊綜上所述，原審判決未經斟酌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442號處分書之理由，而告訴人既有誣告再審聲請人之故意，告訴人於112年3月21日提出的錄音檔和譯文，顯有使再審聲請人入罪之動機甚明，原審判決逕自採認告訴人提出之112年3月21日錄音為認定有罪之主要論據，顯然違背嚴格證明法則，為判決違背法令，且足生影響於判決結果，當屬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421條之聲請再審之正當理由。
　㈣聲請調査證據：
　　⒈再審聲請人聲請鈞院依職權調閱臺灣彰化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0172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442號處分書卷宗。
　　⒉待證事實：告訴人係因曾向再審聲請人借款，卻因投資虛擬貨幣遭詐騙情事，無法如期還款，擔心遭再審聲請人催討債務，或遭家人逼問金錢流向等情，故意對再審聲請人提起強制性交和詐欺之告訴，故具有誣告再審聲請人之故意。
　　⒊調查之必要性：原審判決未經審酌前案強制性交部分不起訴之原因和理由，告訴人應有誣告再審聲請人之動機，所為之聲請人本案有罪之刑事判決，顯然違背刑事訴訟法嚴格證明法則，且足影響於判決結果，故應有調查之必要性等語。
二、按受理再審聲請之法院，首應審查其再審之聲請是否具備合法條件，若其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時，即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以裁定駁回之。必也再審之聲請合法，始進而審查其再審有無理由。次按不得上訴於第3審法院之案件，其經第2審確定之有罪判決，就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為理由而聲請再審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為之，刑事訴訟法第421條、第424條分別定有明文。而上揭20日之期間係不變期日，倘若逾期始提出再審之聲請，則因該程序規定之違反已無從補正，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規定，予以駁回。又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決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本於自由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通過新規性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再審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
三、經查：
　㈠再審聲請人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起訴後，原審於113年2月29日以113年度易字第11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及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沒收等情。再審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嗣經本院於113年8月20日判決駁回其上訴確定在案，合先敘明。
　㈡再審聲請人雖以前詞聲請再審。然關於刑事訴訟法第421條規定業已提出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之聲請再審部分，因本院受理上開之詐欺案件，係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規定為不得上訴於第3審法院之案件，而本院係於113年8月20日審結並宣示判決，該判決於113年8月28日送達再審聲請人於彰化縣○○鄉○○路0段○○巷0號之住所。因未會晤本人，因而寄存送達於轄區之永安派出所，有該送達證書影本1份在卷可參。又依刑事訴訟法第62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1項，可知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綜合刑事訴訟法第424條規定，就持同法第421條事由聲請再審，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為之（計算式：10日+20日+在途期間5日，113年10月2日屆滿）。詎再審聲請人遲至113年10月8日始依刑事訴訟法第421條規定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事由聲請再審，有「刑事聲請再審狀」上所蓋本院收狀章戳1枚可憑（本院卷第3頁）。可知顯已逾越法定不變期間，且無從補正，揆諸前開說明，再審聲請人依該規定所為之聲請再審，顯然逾越法定期間，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㈢又關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聲請再審部分：
　　⒈告訴人所簽發之111年8月21日、金額712萬元之本票（聲證1，下稱系爭本票），雖未於本院原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調查、審酌，符合未具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然就「顯著性」而言：
　　　①再審聲請人於偵訊時陳稱：系爭本票是在寫借據時一併簽發，並同時收取告訴人之雙證件等語（偵卷第100頁），又系爭本票一直都由被告保管中乙情，亦據再審聲請人於本院訊問時陳稱在卷（本院卷第52頁），從而，系爭本票在本院原確定判決言詞辯論前業已存在，且再審聲請人並無不能提出之困難，再審聲請人於該案偵查、審理過程中，自始就告訴人匯付之款項辯稱係清償借貸款項，縱再審聲請人於該案審理過程中未委任辯護人為其辯論，然其於主動提出借據，並向檢察官表明曾取得本票供擔保之情況下，卻遲未提出系爭本票，再審聲請人遲誤提出此證據資料之動機已屬可議。
　　　②觀諸系爭本票上之發票日期為111年8月21日，核與再審聲請人於偵查時所提出借據上記載之日期同一，再審聲請人憑該借據主張告訴人係向其借貸，始簽立借據及簽發本票。而原確定判決業已說明：依照該借款契約書訂約日為民國111年8月21日，而告訴人早已於111年5月10日即開始匯款給再審聲請人，其時間序顯與再審聲請人所述係告訴人向其借款之辯詞有所齟齬；且該借據所載之712萬元借款金額非小，再審聲請人辯稱均係以現金交付告訴人，其不僅未先與告訴人訂立書面契約，甚至也未要求告訴人填寫收據，實與一般鉅額借款之常情有違；且告訴人將如原確定判決附表所示款項交付再審聲請人時，多係以轉帳匯款方式為之，亦與再審聲請人辯稱告訴人不願以匯款方式留存金流紀錄之辯詞有所矛盾，因認再審聲請人於偵查、審理時提出借款契約書，欲作為證明告訴人先後匯付款項，係欲清償該借款等語，不足採信之論證，經核此部分說理合乎邏輯規則，並無不妥；雖再審聲請人陳稱一般民間借貸嗣後始書立借據並簽發本票，亦非罕見，然倘再審聲請人係欲確認與告訴人前所約定之借貸關係，縱嗣後書立亦應填載實際約定借款時間，如此始能確認告訴人於111年8月21日前匯款之原因關係，故再審聲請人提出系爭本票及所執說明，均不足使本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
　　⒉就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442號處分書於113年1月31日駁回告訴人對再審聲請人提出之妨害性自主罪等案件不起訴處分再議聲請部分，縱亦符合新規性，然就顯著性而言，觀諸該處分書內容，係認卷內無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告訴人指證之真實性，而認再審聲請人被訴妨害性自主罪等案件犯罪嫌疑不足，該處分書並未具體敘明告訴人有何刻意捏造事證誣指之情。從而，亦難憑該處分書推認告訴人就本案有誣告再審聲請人詐欺之情，基此，再審聲請人聲請本院調閱該案卷證部分，亦無調查之必要。
　㈣綜上，再審聲請人所執新證據主張，雖均具備新規性，然就顯著性而言，與卷內其他證據一併觀察，無非係就原確定判決業已審酌之事項，徒憑己見，再事爭執，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要件不符，揆諸首揭說明，自非適法之再審事由，其聲請再審並無理由，亦應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前段、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靜　琪
　　　　　　　　　　　　　　　 法　官　柯　志　民
　　 　　　　　　　　　　　　　法　官　簡　婉　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林　書　慶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